1、 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1）保证垃圾处置站正常运行、设备的维护及管理。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管理，掌握设备维护方式的特点及应用范围，提高设备综合效率，保证设备的正常、连续、可靠运行。
（2）所有垃圾及时清理，保证当日的有机垃圾当日处理完毕；垃圾收集清运时间为7:00-17:00，全天杜绝垃圾清运点出现满溢。
（3）现场管理人员配置：一名。管理人员必需经过严格培训，了解垃圾处置站设备的性能特点，并熟练掌握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
2.服务要求
（1）根据《环卫作业考评细则》开展垃圾处置工作。
（2）为保证垃圾处置工作正常有效开展，成交供应商负责配置固定的专业人员和车辆，按要求提交作业计划和预案，经采购人认可并备案。
（3）接受采购人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考核及其结果，如成交供应商承包垃圾处置项目三次在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城乡一体化考评中被扣分，则采购人有权中止本合同，更换单位。
（4）独立承担垃圾处置作业中的安全责任和经济赔偿。
（5）在任何情况下（如灾害天气期间或重大活动期间），成交供应商均应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采购人或政府主管部门安排的指令性任务。
（6）自觉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常州市规定及时缴纳"五金"，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作业及管理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常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独立处理劳资纠纷等工作。
（7）接受采购人和社会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在指定时间内整改到位，并将整改结果报采购人。
（8）准时参加采购人召开的会议。
（9）向采购人提出合理化建议。
（10）每两周需要添加一次0.5公斤高效生物菌进行发酵，保证有机垃圾处理站正常运行。
三、技术规范：
按国家和行业现行的法律、法规及验收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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